南投縣政府辦理陸上土石採取申請審查及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9年8月2日府工資字第09901592441號函頒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陸上土石採取之申辦、審查、核准、管理與監督輔導等事項，依土石採取法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土石採取者，應依土石採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檢具土石採取計畫書一式十份報本府（如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或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者，應一併提送計畫書），經本府檢核申請書件符合土石採取法第十條規定後，通知申請人繳納審查費、勘查費，倘不符合土石採取法第十條規定書件不齊全者，依規定退件，不予受理。

三、申請案經本府完成審查程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並通知申請人繳交證照費、環境維護費（依核准日期採分年收取方式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非農地者免繳）、「水土保持保證金（非山坡地者免繳 ）」及景觀維護特別税後，始予核發「土石採取許可證」。

前項費額依據經濟部頒訂之「土石採取規費收費標準」、「環境維護費收取基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定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水土保持保證金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及「南投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税徵收自治條例」等規定辦理。

四、土石採取案件審查方式：
（一）初審
申請案經收受後，應先行審查書件是否完備齊全，倘書件不齊全者應不受理；如係記載不完備者，應附理由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於三十日內補正；倘書件齊全，則由受理單位邀集本府環保、工務、農業、地政、建設、觀光、水利、水保、交通、轄區鄉鎮市公所及叁山國家風景管理處及國家風景管理處（申請地點非位屬該管理處管轄範圍免邀集）等相關單位於完成會勘事宜並於會勘後請前開單位就計畫書內容及「土石採取申請案件審查表」詳予審查。本府依據會勘紀錄及彙整相關單位初審意見函覆申請人，如需補正者，於三十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補正完成之計畫書再次經相關單位審查認無違反本府主管法令後，再行辦理複審。
（二）複審
申請人提送之計畫書經審查認無違反本府主管法另後，備齊計畫書一式十份送府憑辦。本府受理單位應召開陸上土石採取申請案件審核小組會議，會中並請申請人出席報告。申請案經審核同意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審核不符規定者，敘明理由駁回。

五、申請人取得「土石採取許可證」後，應依土石採取法規定，於六個月內備妥相關書件及其他經本府要求檢具之資料，向本府申報開工，逾期除依土石採取法第十八條規定向本府申請延期獲准者外，本府將依土石採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廢止土石採取許可。

申請案經本府受理單位審查申請開工文件符合規定者，應排定現場會勘，確認其土石採取場設施與所提計畫符合規定，始得核發「土石採取場登記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六、申請人取得「土石採取場登記證」後，應確實依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書」進行開採作業；未依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書」進行開採作業者，依據土石採取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申請人經本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無法改善者，依土石採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廢止土石採取許可。

七、土石採取人應於土石採取區（場）設置錄影監視設備，並派員每日全程拍攝現場全景（含採區出入口、採區內公共設施、聯外道路與排水溝渠、採區全景等，請勿用伸縮鏡頭，保持一比一之比例），以利控制管理。

土石採取場技術主管應將每日出貨量或回填量（含卡車進出車次、車號及載運數量），紀錄於工作日誌中備查。

八、土石採取人應於每月五日及二十日檢具下列資料報本府備查。
（一）、累積銷售土石。

（二）、現場全景照片及場區作業情形錄影光碟各二份。

（三）、開具之出貨三聯單影本及未來二週內出入場區之運輸車輛車號。

（四）、技術主管填寫之工作日誌影本乙份。
（五）、現場施工進度表及預定施工進度表。

九、土石採取人應於每月五日檢具土石採取計畫累積差異分析報告報本府備查。

十、土石採取人應於每一階段平台開採完成後（倘平台完成開採時間
超過三個月，則於開採三個月後）先行停工，辦理現地實測並繪
製地形圖及剖（斷）面圖（依照土石採取計畫書之規劃斷面位置
繪製），並計算該階段採取土石量後，將測量成果資料（需有技師簽證）送本府憑辦檢核，本府應於接受通知後三日內完成

檢核，檢核核可者，土石採取人始得繼續開採。
十一、第八點至第十點資料除報本府備查外，土石採取人應留存乙份以備查驗；未依上述三點規定辦理者，本府應排定時間現場勘查，並得依土石採取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十二、本府應對於第八點及第九點資料作審查，必要時得邀請本府各相關單位至現場查核。
十三、第十點檢核結果及第十二點查核紀錄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倘需改正事項，函請土石採取人辦理。
十四、土石採取計畫書、圖之簽證技師應確實依其簽證督導管制土石採取，倘涉不法情事，應負完全責任，如有違法者，函請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懲處。
十五、開採作業竣工後，土石採取人應於三日內申報完工，並於一個月內將全區之測量資料（包含地形圖、斷（剖）面圖及總土石採取量等（需有技師簽證））送本府；本府應於二週內函請中央主管機關、本府相關單位及土地所有權人前往現場勘驗。勘驗符合規定後，申請人應依核定之計畫及相關法令辦理採區整復，並經本府相關單位勘驗無誤後，函請申請人繳回「土石採取許可證」及「土石採取場登記證」，其未繳回者，由本府公告註銷之，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倘勘驗不符規定，則函請申請人依相關規定改善，至符合規定後方可結案。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土石採取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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